
 

证券代码：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16-111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郸城县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6 年 11月 2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

布了《关于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TY2016-98），披露了中国天

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天楹”或“本公司”、“公司”、“乙方”）中标

郸城县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2016 年 12 月 2 日,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项目全资子公司郸城天楹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12月 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投资

设立全资项目子公司郸城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TY2016-106）。 

2016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与郸城县城市管理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郸城

县规划办”或“甲方”）在江苏海安签订了《郸城县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合同书》

(以下简称“本合同”或“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本合同的有效期为五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注：合同到期，甲方考核合格，本合同可续签）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国家法律法

规的变化而影响合同的未来履行的风险，以及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4、本合同签署后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5、本合同所述项目由公司在项目所在地注册公司负责实施。  

二、合同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郸城县城市管理规划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 徐其忠 

注册地址： 郸城县公园东路人民公园 2号楼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圣军  

注册地址：江苏省海安县城黄海大道（西）268号 2幢  

注册资本：123855.7742 万元整  

主营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蒸汽生产，自产产品销售，危险废弃物

处理（前述所有范围权限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可再生能源

项目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开发；污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污水

处理、大气环境治理、噪声治理、土壤修复；垃圾焚烧发电成套设备、环保成套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填埋气开发与利用；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投资与运营；

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其他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上述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本公

司未与本合同签署甲方郸城县规划办未发生交易事项，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郸城县规划办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代建垃圾站及公厕、环卫作业以及环

卫作业范围外增补、设备投入以及人员配置等服务。  

2、合同总价款：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招标文件规定作业范围内的环卫作业

总价款：人民币 2881.230968 万元/年（大写：贰仟捌佰捌拾壹万贰仟叁佰零玖

元陆角捌分）。超出招标文件外的作业面积，按约定的作业单价，另行计算。 

3、款项支付：合同总价款分 12个月次拨付，考核按月总费用考核。甲方根

据考核结果核算费用，考核结果和核算费用清单经甲方有关人员逐级签字后，交

给乙方，作为开票依据。结算金额=中标价/12月+外增补金额-考核扣款。 

4、合同期限：本合同的有效期为伍年，自 2017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注：合同到期，甲方考核合格，本合同可续签） 

5、合同纠纷解决方式：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

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 30 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有管辖权的

法院裁决。 

四、合同对上市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天楹正式涉足环卫领域，也是公司向垃圾处理

上游产业链延伸迈出的实质性一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拓宽公司经营渠道，优

化公司业务布局，增加环保运营经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能力。 

2、本合同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特许

合同的履行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3、本合同签署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但将会在本项

目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后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有利于促进公司未来长远、持续

的发展。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六、备查文件  

由甲、乙双方签订的《郸城县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合同书》。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15日 




